河南国医学院缓考课程申请表
	学院
	
	学号
	
	姓名
	

	年级
	
	专业
	
	班级
	

	缓考课程名称
	学分
	学期

	
	
	

	
	
	

	
	
	

	缓考原因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任课教师意见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任课教师签字：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学院意见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副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教务处意见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副处长签字：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备注：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申请时此表需一式三份，一份学生所在学院教务办留存，一份任课教师留存，一份教务处留存。因事请假原则上不允许缓考，因病请假需提供医院诊断证明，并把证明复印件附后。缓考课程较多的可加栏填写。
